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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行人事故傷害與路口道路幾何特性關聯性分析1 

王銘亨2、王雅亭3 

摘要 

本研究以 2019 年臺北市發生於交叉路口行人交通事故資料為基礎，並以交

通事故現場圖調查事故現場道路幾何配置、及人車行向及撞擊方位與型態，分析

路口道路幾何特性對行人事故致死與受傷型態風險的影響。結果發現，行人穿越

在設有窄式護欄的道路上，不論是在中央分隔或快慢車道分隔，行人的致死風險

相較於無交通島或寬式交通島的路段都高；行人穿越的道路若為 4 或 5 車道，發

生事故的致死風險最高。行人在五岔路口發生事故，頭頸部受傷的風險最高，行

人穿越具窄式中央分隔島的道路，事故頭頸部受傷的風險也最高，行人穿越超過

6 車道的道路時，事故致多數傷的風險也較高。在車輛方向部分，行人最多是被

左轉車輛撞擊(57%)，其次為直行車輛(32%)，且都是以離開路口後的遠端最多。

建議三車道以上道路，臨近路口部分應調整車道的寬度，增設行人庇護空間(島)，
避免窄式分隔島的設置，同時退縮行穿線位置，並提供左右轉車輛儲車空間，避

免左右轉車輛駕駛人的視線死角，降低車輛臨近行穿線的行車速率，應可減少行

人事故的頻次，並降低行人致死和頭頸部受傷的風險。 

關鍵字：行人交通事故、致死風險、受傷部位、道路幾何配置 

一、前言 

依據交通部道安資訊查詢網資料，臺灣平均每年有超過 400 位行人，因

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2020 年全國共 431 位行人死亡。其中，臺北市交通事

故的件數和死亡人數在六都之中相對的較低，近年來也有逐漸下降趨勢，但

行人的死傷人數卻無明顯下降，且行人死亡人數占所有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比

率都較其他五都高(如圖 1)，自 2011 年至 2020 年，臺北市因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共計 1,323 人，行人死亡人數共計 463 人，平均每年約有 46 人死亡，因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中約有 35%為行人。在所有行人死亡人數中，約有 66%
的事故發生在交叉路口。 

                                                 
1本研究為科技部補助計畫案研究成果之一部分(計畫編號: MOST 109-2221-E-261-002 -) 

2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交通管理科副教授(聯絡地址：1169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 段 153 號，

電話：(02)22308512，E-Mail: mhwang@mail.tpa.edu.tw)。 

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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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六都行人死亡人數占全部事故死亡人數比率(資料來源：交通部

道安資訊查詢網) 

相較與其他縣市，臺北市的人行道系統較完整，行人交通事故則以交叉

路口為主，為了解路口的道路幾何設施對行人事故的傷害情形，本研究蒐集

2019 年臺北市路口行人交通事故現場圖，逐一檢視各路口的道路幾何配置，

包括車道數、寬度、分隔設施，車輛、行人的行向，以及撞擊的位置，編碼

記錄，並結合警方所記錄的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資料後進行分析。 

路口交通事故除行人未受傷、事後報案、以及無現場圖案件，共計有 911
件行人死傷案件列入分析，其中有 20 個行人死亡。分析的內容包含行人事故

的頻次、比率、致死率和受傷部分的比率分佈情形，並分別以邏輯迴歸模式，

分析影響行人事故致死風險的關鍵因子，以及多元迴歸模式，分析影響行人

事故，導致頭頸部受傷或多數傷風險的關鍵因子，最後並依行人事故特性和

影響死傷風險因子，提供改善道路幾何及人行設施建議。 

二、文獻回顧 

2.1 人行環境設施設計與行人事故死傷 

許多文獻和研究都曾調查道路設計影響行人安全的因子，依 Schneider 等
人(2010)針對過去文獻所作的回顧概要發現，行人穿越多車道和有較長行穿

線的道路發生事故的風險較穿越較窄的道路高；若行人穿越的道路具有中央

分隔島，則不論在路段中、號誌化路口、或無號誌化路口，都可以降低行人

事故的風險(Harwood et al.,2008, Baltes et al., 2002, Zegeer et al., 2005, Zegeer 
et al., 2006)，另外，在路口的車道配置部分，若行人穿越具有實體槽化的車

輛右轉專用道，以及紅燈右轉車流量較大的路口，對行人較不安全(Petri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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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5)。在人行設施部分，若該街道具有人行道，則發生行人死亡的事故

的件數，會比在無人行道的街道上的死亡事故件數少(McMahon et al., 1999; 
Berhanu, 2004)。 

在號誌化路口，若交通號誌的週期長度愈長，行人等候穿越道路的時間

愈長，則行人較容易違規穿越道路(Petritsch et al.2005, Tiwari et al., 2007)；在

高速限道路的無號誌路口，行人有較高的事故風險(Zegeer et al., 2006)，且高

速限、車輛速率快將增加行人事故傷害的嚴重度(Jensen et al, 1998; Davis et al., 
2001)。路段中具行人穿越號誌或行人觸動號誌(HAWK)，車輛禮讓行人的比

率較其他路段高(Turner et al., 2006)。 

而行人安全也與道路使用分區的特性有關，大多數的行人事故都發生在

都市地區(Jensen et al, 1998; Zegeer et al., 2006)。若鄰近賣酒商店、公車站和

年均收入美金 25,000 以下的住宅區，行人事故發生事故的機率較高(Harwood 
et al.,2008)，而鄰近學校、公園、商城附近的街道，也會有較多的行人事故案

件(Wedagama et al., 2006; Clifton et al., 2007)，主要原因是這些土地區使分區

與行人曝光量和用路行為有關，行人在城市間的活動較在郊區道路高，鄰近

賣酒商店可能會有較多的行人和酒醉駕車的人。 

近期的研究，Casado-Sanz 等人(2019)調查西班牙 Crosstown 道路影響行

人事故傷亡事故嚴重度的危險因子，結果發現影響行人安全的因素為：天候

造成的視線不良或眩光，行人違規穿越道路(含闖紅燈)，以及駕駛人違規，特

別是超速。 

2.2 行人及駕駛人因素 

行人和車輛駕駛人的特性同樣會影響行人事故的風險(Preusser et al., 
2002; Campbell et al., 2004)，過去的文獻發現男性比女性較容易涉及行人有關

的交通事故，兒童在道路上也較容易涉及行人事故；高齡行人受到車輛撞擊

後通常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和死亡(Campbell et al., 2004)。在駕駛人的特性部分，

駕駛人高速通過無號誌化路口，會禮讓行人的機率較小(Gårder, 2004)。 

許多研究也證實，行人事故的頻次，主要和車輛與行人流量較高有關，

較高車流量的號誌化路口、主要幹道和連絡道路的無號誌化的路口，行人事

故的頻次較多(Harwood et al.,2008, Zegeer et al., 2005)。行人事故較高的地點

或社區，行人流量也較高，但並非線性關係增加，若一個地方增加 100%的行

人流量，可能只會增加 30-60%的行人事故或受傷案件，而非 100%( Harwood 
et al.,2008; Jacobsen, 2003; Geyer et al., 2006)。 

Lee and Abdel-Aty (2005)調查路口美國佛羅里達州行人事故，發現行人

和駕駛人的特性，如高齡者、飲酒、車輛的大小、道路環境與事故的傷害嚴

重度有關，如天候或燈光不佳狀況、大型車輛涉入的事故，會造成行人較嚴

重的事故傷害。高齡的行人、女性行人，以及有飲酒的行人，事故時會面臨

嚴重傷害的風險也較高。Kim 等人(2008)也調查北卡羅納州 1997–2000 年的

行人事故，結果發現性別、男性駕駛、雙車道道路、超速、商業區和燈光昏

暗的環境下，行人事故傷害較為嚴重。Pour-Rouholamin and Zhou (2016)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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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諾州行人事故，發現行人年紀大於 65 歲、成年駕駛、夏天、多車道、夜

間、以及被小貨車撞到是造成行人嚴重受傷的主要原因。 

三、資料調查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資料調查 

員警處理交通事故時所記錄的資料，包含幾個部分，分別為交通事故調

查報告表、測量繪製事故現場圖和照相，以及事故當事人筆錄詢問或訪談。

其中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將事故現場和當事人資料編碼記錄，易於研究分析，

事故現場包含道路的幾何配置、事故人車行向、撞擊位置，但僅圖示呈現，

相關資料並未量化，不易進行統計分析，必須針對每個事故的現場圖，逐一

檢視，並編碼，列入分析變數，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除應用原本事故調

查報告表所記錄的資料之外，並針對事故現場圖中有關道路幾何、人車行向、

位置資料，逐一檢核編碼記錄。綜合所需的資料項目來源及類別包含： 

3.1.1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資料為處理員警所記錄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中的表一和表二內容，表一包含交通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道路基本特

性、事故撞擊型態；表二則記錄事故當事人的基本資料，駕駛資格、事故前

運行狀況，以及傷害情形。事故調查報告表的內容甚多，部分變項的分類較

細，考量研究的需求與樣本數量，部分變項的分類需重新調整，本研究所需

之變項及重新編碼後的類別，整理如表 1。 

表 1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資料變項 

 變項及分類 

 

交通事故特性： 

 

道路環境 

交通管制 

 事故時間：分為 0-6 時、6-12 時、12-18 時、以及

18-24 時等四個時段。 

 日期屬性：分為平常上班日和週末假日。 

 季節：依日期時節，分為春、夏、秋、冬等四個季

節。 

 天候：簡化為好(晴天、陰天)、壞(下雨、強風、雪

等)二類。 

 光線：分為白天光線、夜間(黑暗)有街燈照明、夜

間(黑暗)無街燈照明、晨昏光線 

 道路速限：簡化為 30 公里/小時(含)以下、30 公里

/小時以上二級。 

 路口控制型態：簡化為號誌化路口、非號誌路口(含

閃光和無號誌化路口) 

行人特性 

 

 性別：男、女性。 

 年齡：分為小於 55 歲、55-64 歲、65-74 歲、75 歲



臺北市行人事故傷害與路口道路幾何特性關聯性分析 

163 

 

 

對造車輛特性： 

 

 

 

(含)以上等四個年齡族群。 

 傷亡嚴重度：簡化為死亡或非死亡 

 受傷位置：簡化為頭頸、多數傷及其他部位受傷。 

 車種：分為機車、小汽車和大型車(含大貨車、大客

車、聯結車等) 

 駕駛資格：分為有合格駕照、無合格駕照 

 是否飲酒：分為無飲酒、有飲酒(酒精濃度大於 0)、

不明等三類。 

 撞擊部位：分為車頭、右側車角及左側車角等三類。 

由於臺北市區道路的速限大多是限速每小時 50 公里，巷弄的速限皆為

30 公里，少部分有 40 公里，或高快速或環外道路會有超過 50 公里的速限，

但樣本數不高，因此，有關速限的劃分，以每小時 30 公里和 50 公里，分為

30 公里(含)，和 30 公里以上進行分析。 

由於行人事故大多集中在高齡者，因此，年齡分群的方式，以 55 歲為分

界，並將傳統的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再細分為為 65-74 歲，以及 75 歲以上族

群。事故車輛當事人是否酒駕，則依所記錄的酒精濃度值分為「無飲酒」、「有

飲酒」、及「未測量或不明」等三類，只要當事人的酒精濃度值大於零，不論

是否超出法定酒駕值，均列為「有飲酒」。行人是否有飲酒，法規並無規範，

通常處理員警也不會測量，不列入分析。 

行人因事故傷亡的嚴重度，依事故調查報告表，分為死亡(24 小時內)、
受傷、未受傷及 30 天內死亡，其中受傷部分，並未細分嚴重度，難以判定實

際的嚴重程度，故本研究將其簡化為死亡和未死亡二類，死亡包含 24 小時和

30 天內死亡，其餘為非死亡。受傷的部位在事故調查報告表中分為頭、頸部、

胸部、腹部、腰部、背脊部、手(腕)部、腿(腳)部、及多數傷，但只能勾選 1
個項目，如果有多數傷，則難以判斷是手和腳受傷，還是頭部和腳受傷，難

以判定，不過基本上，頭頸受傷應是較為嚴重，所以本研究將受傷的部位簡

化為頭頸、多數傷、和其他等三級，代表事故受傷的嚴重程度。 

3.1.2 道路幾何、人行設施調查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雖然有道路幾何資料，如中央分隔或快慢分隔型態，

但通常路口在資料記錄的型態皆為「無分隔」。其他車道數、路寬和人行道施，

事故調查報告表並未記錄，僅在事故現場圖內呈現，因此，有關道路幾何及

人行設施調查，必須逐一檢視現場圖，將每一個變項分類編碼。 

透過檢視行人交通事故現場圖，配合 Google，編碼記錄道路幾何、人行

設施和週邊相關交通設施，包含路口交叉型態、車道數，行人穿越車道數是

否有行穿線、行人庇護島路側、中央分隔或快慢分隔設施，路側是否有停車

格、公車站等。本研究規劃依現場圖調查新增調查資料及內容如表 2 所示。

調查記錄對象以行人穿越之道路為主。 

 

表 2  新增調查道路幾何、人行設施和其他交通設施資料變項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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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內容 

路口道路幾何

資料 

 

 中央和快慢車道分隔型式：分為有實體分隔和無實

體分隔二類。 

 行人穿越車道數：依實際的車道數(含左、右轉車

道)，分為 1個車道、2-3 個車道、4-5 個車道、6-7

個車道，和 8車道(含)以上。 

 車輛來車方向之車道數：依實際的車道數(含左、右

轉車道)，分為 1 個車道、2-3 個車道、4 車道(含)

以上。 

 左轉車對向車道數：依實際的車道數(含左、右轉車

道)，分為 1個車道、2-3 個車道、4車道(含)以上。 

 道路寬度：包含行人穿越道路的寬度和行車來車方

向的實際的寬度。 

人行設施  行人穿越道：行人穿越道路的方向是否有行穿線，有

或無二類。 

 行人庇護島：依設置位置分為中央分隔庇護島、快慢

分隔車道庇護島、兩者都有、無等四類。 

 穿越道型態：有、無綠色鋪面二類。 

其他交通設施  臨近路口(行人穿越位置)有停車格：有、無二類。 

 臨近路口(行人穿越位置)公車停靠區：有、無二類。 

3.1.3 人車碰撞型態調查 

人、車碰撞型態包含人、車的行向、碰撞的位置，由於行人事故現場，

多數並未有詳細行人位置(已送醫或移動)，但可依依駕駛人陳述或地面跡證

判定行人行向和撞擊位置。透過現場圖的觀測，蒐集人車事故精確撞擊位置，

記錄項目包含： 

(1)撞擊地點行人行向位置：分為遠端或近端，依行人行向若尚未達道路中

心線，則為近端；若已超過道路中央分向線(島)，則為行人遠端。 

(2)撞擊地點車輛行向位置：依轉向和遠近端分為直行近端、直行遠端、右

轉近端、右轉遠端、左轉近端、左轉遠端。遠近的判定以車輛進入路口

前為近端，離開路口為遠端。綜合行人行向向位置和車輛行向位置，編

碼方式，以左右轉車輛為例如圖 2 所示。其中編碼 1 為行車近端，行人

近端；編碼 2 為行車近端、行人遠端；編碼 3 為行車遠端、行人近端；

編碼 4 為行車遠端、行人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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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事故地點與行人和車輛行向位置關係編碼 

(3)撞擊位置距行人來向路緣車道數：以行人來向的路緣計算，計算行人在

穿越幾個車道後被撞。因每一個路口車道數不同，行人穿越車道數，簡

化為剛起步(即僅走到第一個車道)、接近完成穿越位置(即已走最後一個

車道)，其餘為在穿越道路中間範圍內被撞，共三個分類編碼。 

 

(4)撞擊位置與行穿線週邊相對位置：包含撞擊位置在行穿線上，行穿線和

停止之間、停止線上游、行穿線到路口路緣之間、以及在路口內，以了

解行人是否違規穿越的情形。編碼如圖 3。此資料，可以判定行人事否

走在行穿線上，其中行人走在 1、2、3 的位置，依交通部的函釋，應可

視為行穿線上，可合併計算分析，但走在 4 的位置應視行人違規穿越道

路，走在 5 的位置較有爭議，如果不是行人專用時相的路，行人不應走

在路緣以外的位置，除非該處沒有人行道。 

 

圖 3  事故位置與行穿線週邊相對位置編碼 

(5)人、車的行向：主要以車輛為主，分為直行、右轉、左轉和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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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影響行人事故傷害的因子，傷害的嚴重程度分兩

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死亡或非死亡，第二個部分則以行人受傷的部位，作為

依變數。研究方法部分，本研究以敘述統計，計算所有的參數(因子)和其相對

的死亡和受傷部位人數和比率分佈，並分別以卡方檢定進行檢定個別因子對

致死率和受傷部分比率的顯著影響情形。再分別以二項式邏輯迴歸和多元邏

輯迴歸進行建模分析，並分別探討影響行人事故致死的風險，以及受傷部分

的相對風險。本研究採顯著水準 0.1，若 p 值小於 0.1 則視為有顯著差異。 

3.2.1 邏輯迴歸模式 

本研究之傷害嚴重程度分析以警方所記錄為死亡為基準，分為死亡(1)和
未死亡(0)等兩類，依變數屬於二項式變數，因此，本研究以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建立交通事故傷害死亡機率預測模式，推估關鍵因子對死亡

風險影響，並計算各變項間的致死風險勝算比。 

邏輯迴歸適用於二項式的依變數的預測模式析，已被廣泛的用於道路安

全相關的研究，特別是事故傷害致死的風險。邏輯迴歸的依變數為 1:死亡；

0:未死亡，其公式為： 

 

Y = Logit(P) =𝛽଴ ൅ 𝛽ଵ𝑋ଵ ൅ 𝛽ଶ𝑋ଶ ൅ ⋯ ൅ 𝛽௜𝑋௜                       (1) 

 

其中 P 為事故傷害致死的機率，Xi是獨立變數向量，如車種、年齡分類，

α 是常數， βi 是各個獨立變數(Xi)的係數，用於決定影響事故傷害致死率的

勝算比。分析各種特性下，行人的致死比率，並以其中一類別為基準，計算

相對勝算比(odds ratio)。致死風險勝算比係發生事故致死的機率和非死亡機

率的比值，等於 exp(βi)。當獨立變數(Xi)增加一個單位時，在其他因素維持

不變的狀況下，致死的風險增加 exp(βi)倍，即 OR 倍。當勝算比值大於 1 時，

代表相對的致死風險增加，小於 1 則相對的致死風險減少。 

3.2.2 多元邏輯迴歸模式 

多元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係用於當依變數為類別

變數，且類別超過兩個以上的統計迴歸分析，用於預測性的分析，可解釋

其中一個依變數和另一個或多個獨立變數之間的關係。每一個類別變數的

發生機率與所設定參考類別變數發生的機率進行比較，若有 M 個類別依

變數，則多元邏輯迴歸須有 M-1 個邏輯方程式，以描述依變數和獨立變數

間的關係。因此，若以第一個類別當作是參考變數，則 m=2,…,M，多元邏

輯迴歸的模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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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𝑛 ௉ሺ௒೔ୀ௠ሻ

௉ሺ௒೔ୀଵሻ
ൌ 𝛼௠ ൅ ∑ 𝛽௠௜𝑋௜௞ ൌ 𝑍௠௜

௄
௞ୀଵ                     (5) 

 

其中 K 為獨立變數，k=1,2,…,K。 𝑃ሺ𝑌௜ ൌ 𝑚ሻ為第 m 個傷害等，m=1(頭
頸部傷)、2(多數傷)、3(其他傷)，M＝3； 

而參考依變數的機率為： 

 

 𝑃ሺ𝑌௜ሻ ൌ ଵ

ଵା∑ ୣ୶୮ ሺ௓೓೔ሻಾ
೓సమ

                                  (6) 

 

即可計算出 M-1 個相較於參考依變數的邏輯勝算比(Log odds)。 

本研究以 m=3(其他傷)為參考依變數，求勝算比並比較其他傷害嚴重類

別的勝算比，確認影響行人事故嚴重傷害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使用 R 統計軟體中的逐步邏輯迴歸功能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會自動確認各個變數之間的多重共變情形(multicollinearity)，若有

高度相關的獨立變數會在最終的模式中移除。模式的選定績效指標為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以向後移除(backward deletion)方式，求得最佳

模式。故所建立的最終模式，各變數間並不會有明顯的共變情形。本研究以

90% 信賴區間(90% CIs)，計算各變數的勝算比和其信賴區間，並進行討論。 

四、研究結果分析 

4.1 行人事故死亡受傷部位分佈 

有關本研究所使用的參數(因子)和其相對的死亡和受傷部位人數和比率

分佈如表 3 所示。以發生的事故的頻次而言，最多的行人事故發生夜間 18-24
時之間，致死的比率以早上 6 時至中午 12 時最高，但統計上時間對於死亡率

的差異並不顯著。秋冬季節的行人事故人數較春夏季節的人數多。在路口的

交通管制設施，則以號誌化路口的交通事故最多，但致死比率則以閃光和無

號誌化路口的比率較高，受傷的部位則無顯著差異。 

在道路幾何型態中，多岔路口的行人事故致死率較高，頭頸部受傷的比

率也較高，但統計上不顯著。行人穿越方向的道路中央分隔型式，則以窄式

護欄方式的實體分隔，雖然人數比率較低，致死率最高，且有高達 50%的頭

頸部受傷。同樣的，行人穿越道路的快慢分隔型式，以窄式的護欄造成的行

人致死率較高，但造成頭頸部受傷的比率，則在具有實體分隔的道路上較未

有實體分隔道路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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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人事故死亡及受傷部位人數和比率分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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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穿越道路的車道數，以行人穿越 4 或 5 車道的道路發生事故致死率

較高，但統計上並不顯著。但若來車方向的車道數為 2 或 3 車道，則造成死

亡事故的比率較高。行人穿越道路的車道數算法係以整條道路計算，但行車

方向的車道數，則以來車的方向計數，不計算對向車道，若為直行車，則行

車方向車道數和行人穿越車道數的計數為同一道路，若為左轉或右轉車，來

車方向的車道數，則以行人穿越方向交叉的道路計數。 

行人在穿越到第幾個車道被撞資料中，接近 40%的行人在第一個車道時

就被撞，但其中有約 9%為僅一個車道的道路，致死率也以行人剛進入行穿線

時被撞的致死率(2.8%)最高，但統計上並不顯著。 

在車行的方向部分，行人被左轉車撞擊的數量最多(57%)，行人被迴轉車

撞擊的致死最高(37.5%)，樣本數並不高，但 8 人被迴轉車撞，就有 3 人死亡。

頭頸部受傷則以迴轉車最高(25%)，其次為被直行車撞擊(16%)。在事故的位

置部分，以「車遠人近」的位置行人被撞的比率最高(47%)、其次為「車遠人

遠」的位置(41%)，顯示車行方向的遠端，即車輛剛離開路口，是行人交通安

全上的最主要威脅，致死率則以「車遠人近」3.2%最高，但統計上並不顯著。 

行人在路口沒有行穿線被撞的事故並不多(僅 11 人)，但致死率卻高達

36%，同樣有 36%的行人頭頸部受創。行人穿越道路的位置若偏離行穿線，

則事故的致死比率也較高，行人走在路口範圍內，事故死亡的比率約 6%，而

走在臨近路口路段非行人穿越線的範圍內(停止線上游)，則致死率約 14%。

頭頸部受傷的比率也都超高 20%。 

在行人的特性中，女性行人發生事故的比率較高(66%)，但致死率則以男

性略高(2.8%)，差異並不顯著。年齡的部分，則 55歲以上高齡的比率超過 50%，
則致死率也都超過 2.5%，其中以 65 歲到 74 歲以下之間的年齡層，事故的致

死率最高(5.6%)。頭頸部受傷的致死比率超過 7%。若行人本身必須負擔肇事

的責任，即行人有違規情形，則致死率也較高(3.6%)，頭頸部受傷的比率也較

高(18%)。 

行人事故的對造車種，即撞擊行人的車種，以小型車最多，起過 70%，

行人致死的比率則以大型車最高(13.6%)，其次是被機車撞(3.2%)。頭頸部受

傷的比率，以被機車撞最高(1.38%)，行人被大型車撞，則 77%的行人為多數

傷。 

行人與有飲酒駕駛人的車輛發生事故的人數不多，僅 4 人，且無人死亡。

但被酒駕者撞擊，頭頸部受傷的比超過 50%。但有約 9%的行人被無照駕駛

的車輛撞擊，但致死率與被有駕照者撞擊，並無顯著差異。行人被車輛車頭

撞擊的比率最高，接近一半(47.6%)，但致死亡則以被右前車角撞最高(4.9%)，
但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 

具有行人庇護島的事故僅有 5 件，4 件為具中央分隔庇護島、1 件為中央

及快慢車道分隔皆有庇護島，沒有行人死亡案件，但有 3 件頭頸部受傷，多

數傷和其他部位傷各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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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響行人事故致死因子 

以逐步邏輯迴歸模式進行行人事故致死率的影響因子建模式結果如表 4，
包含各因子的致死風險勝算比。由於 R 的逐步迴歸功能所得最佳模式係以

AIC 最小值為判定標準，最佳模式人會有部分參數未達顯著值，本研究僅分

析模式中達顯著水準(p<0.1)的因子，包含路口交通管制方式、行人穿越道路

的中央和快慢車道分隔型態、行人穿越的道路車道數、車輛轉向、事故位置、

該路口是否有行穿線、行人的年齡、以及撞擊行人的車種。 

表 4  行人事故致死風險邏輯迴歸模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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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在閃光號誌或無號誌化路口發生交通事故的致死風險是在號誌化路

口的致死風險的 6.7 倍，閃光號誌或無號誌路對於行車的管制規範較無強制

力，相對的會禮讓行人的可能性也較低，事故的嚴重度也會較高。 

在道路的幾何設施部分，若行人穿越的道路中央具有窄式的交通島，事

故致死的風險，是無實體分隔道路的 82 倍，但有寬式的交通島致死風險則有

降低的趨勢，雖然統計上並不顯著。同樣的快慢分隔為實體分隔時，事故致

死的風險是無實體分隔的 53 至 65 倍，顯示道路的車道分隔方式若採窄交通

島方式，是以車輛為量，且大多是在較寬和多車道道路，並未考量行人的避

車空間，相對致死風險相對的增加，即便是具寬式的交通島，若無行人庇護

空間，並未行人提供保護的作用，且交通島上植栽或交通設施，如號誌箱，

反而會造成視線障礙，影響行人安全。左轉車雖然事故頻次較高，但致死的

比率相對較少，右轉車是事故量不高，但行人致死率是左轉車的 8.2 倍，迴

轉車的致死風險是左轉車的超過百倍，主要是樣本數的原因，但卻也是行人

致死風險的關鍵。 

行人被撞的位置以車輛遠端和行人的近端的致死風險最高，是車輛近端

和行人遠端事故致死風險的 27.5 倍。路口有沒有行穿線的行人事故致死風險

是有行穿線路口事故致死風險的 48 倍，行人在無行穿線的路口穿越道路基本

上是違規行為，雖然道安規則規範車輛亦應禮讓行人，但因車輛駕駛未能預

期行人的出現，事故致死的風險反而增加。 

高齡者的致死風險是所有交通事故最高的，行人事故亦是如此，特別是

65 歲以上者，是 55 歲以下行人的 8.1 倍。而撞擊行人的車種，以大型車造成

的行人致死風險最高，是小汽車的 51 倍，機車造成行人的致死風險和小汽車

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 

4.3 影響行人事故受傷部位因子 

以多元邏輯迴歸模式進行行人事故受傷部位的影響因子建模式結果如表

5，事故受傷部位的勝算比(OR)為頭頸受傷、多數傷與其他部位受傷的風險比

值。在道路的幾何部分，路口的型態，以四岔路口為基準，則在三岔路發生

事故，行人頭部受傷和其他部位受傷的風險比值為 0.49，在五岔路口，行人

頭頸部受傷的風險是其他部位受傷的五倍。 

行人穿越的道路，若中央分隔型式為窄式的護欄，和無實體分隔道路相

比，行人頭頸部受傷的風險是其他部位受傷的 7.5 倍，但若是採寬式的分隔

島，則行人事故造成多數傷的風險則降低。而行人穿越的道路的快慢車道，

若具有實體分隔，行人頭頸部受傷的風險，相對於無實體分隔道路，會比其

他部位受傷的風險高出 5 倍。但車輛方向的道路中央若具有實體分隔，則行

人會遭受頭頸部受傷的風險較低。 

行人穿越道路的車道數，對行人頭頸部受傷的風險並無顯著差異，但行

人穿越的車道數較多的道路，則事故造成多數傷的風險和其他部位受傷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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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較高，和單一車道相比，行穿越 5-7 車道或 8 車道以上道路發生事故造成

多數傷的風險，分別是其他部位受傷的 2.6 或 5.1 倍。 

車輛的轉向對行人的受傷部位影響，直行車和迴轉車容易造成行人的頭

頸部受傷，和右轉車相比，行人被直行車撞造成頭頸部受傷的風險是其他部

位受傷的 6.4 倍，若被迴轉車撞擊，頭頸部受傷和其他部位受傷的風險比值

為 10。 

表 5  行人事故受傷部位影響因子 

 
 

在行人被撞的路口位置或方位中，對頭頸部受傷的風險，並無顯著差異，

但在會造成多數傷的風險，以「車近人遠」的位置最低，其他方位會造成行

人多數傷的風險，都是其他部位受傷風險的 2 倍以上。比較特別的是，行人

走在行穿線以外被撞，頭頸部和多數傷的風險比在行穿線上被撞的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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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部分，隨著行人年齡增加，頭頸部受傷的風險相較於其他部位受傷

的風險都增加，與 55 歲以下相比，年齡大於 65 歲的行人事故多數傷的風險

為其他部位傷的 1.7 倍。行人本身有肇責，則頭頸部受傷的風險，和無肇責

行相比，是其他部位傷的 2.6 倍。行人被車輛的車頭或大前車角撞擊，則易

產生多數傷，和被其他部位撞擊相比，多數傷的風險約是其他部位的 2 倍。 

4.4 綜合討論 

路口道路幾何的配置對行人事故及其嚴重度的影響主要與道路的中央分

隔、快慢車道分隔方式、行人穿越的車道數有關，車輛行向、事故地點人車

的方位、行人穿越的路口方位是否有行穿線、行人的年齡，以及對造車種也

是影響行人事故的致死風險的重要因子。行人事故雖然大多數都發生在號誌

化路口(73%)，但發生在閃光或無號誌化路口的事故，行人致死風險明顯增加，

顯見國人對於在行穿線讓禮行人的觀念尚未落實，必須依賴號誌的管制，規

範車輛的行止，在閃光或無號誌化路口，車輛駕駛人不預期會禮讓行人或減

速，相對的發生事故的傷害嚴重度增加。 

臺北市具有中央分隔的道路較其他縣市多，特別是寬式的交通島，行人

事故發生在寬式交通島的道路上占三分之一，但發生在窄式護欄的道路上，

不論是在中央分隔或快慢車道分隔，可能因為沒有庇護的空間，行人的致死

風險相較於無交通島或寬式交通島的路段都高。 

行人穿越的道路若為 4 或 5 車道，發生事故的致死風險最高，可能是類

似道路通常未具分隔或是窄式分隔島，行人曝露在道路上的時間較久，事故

致死的風險較高，超過 6 車道的道路，則多數具有寬式交通島，行人在穿越

道路的過程，較能有庇護的空間，事故致死風險相對較低。顯示庇護空間的

重要性，建議可參考歐洲國家的規範，在行人必須穿越三個車道以上的道路，

必須設有適用的庇護空間。如圖 4 德國街道路口，車道在寬度在臨近路口時

調整，增設行人庇護島，除可藉以降低車速之外，並可提供行人安全的穿越

空間。 

 
圖 4  德國街道臨近路口行人庇護空間(資料來源：Google Map 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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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被左轉車撞擊的案件最多(58%)，其次為直行(32%)，且都是在左轉

進入橫向道路，或直行離開路口後的遠端，共計超過 88%，但事故致死風險

則以行人被迴轉車輛撞擊的致死風險最高，而行人在車輛離開路口和行人剛

進入行穿線的方向時被撞的致死風險最高，如能降低車輛離開路口的速度，

或減少駕駛人視線的障礙，應可降低事故的風險。特別是左轉車對行人的威

脅，因為行人和左轉車輛同樣都是綠燈，左轉車同時必須面臨對向直行車的

衝突，通常會利用對向直行較小的間距，急速的左轉，甚至多數的左轉車會

提前左轉，造成駕駛人左前方的視線障礙，不易發現行進中的行人，而易發

生事故。若能將路的行穿線往路段方向退縮，並設置行人庇護(如圖 5)，配合

槽化和標線的配置，在儘量減少路口面積的原則下，同時提供左右轉車輛儲

車的空間，並規範車輛的行車軌跡，減少駕駛人的視線死角，降低行人事故

的風險。 

 
圖 5  日本東京路口空照圖(資料來源：Google Map 空照圖)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透過分析路口道路幾何、事故型態特性對行人交通事故的頻次和

死傷風險影響，在路口道路幾何的配置部分，對行人事故及其致死和頭頸部

受傷的主要影響因子，包含與行人穿越道路的中央分隔、快慢車道分隔型式、

行人穿越的車道數(路寬)有關，發生在設有窄式護欄的道路上，不論是在中央

分隔或快慢車道分隔，行人的致死風險相較於無交通島或寬式交通島的路段

都高；行人穿越的道路若為 4 或 5 車道，發生事故的致死風險最高。 

在車輛方向部分，行人最多是被左轉車輛撞擊(57%)，其次為直行車輛且

都是在左轉進入橫向道路，或直行離開路口後的遠端，但事故致死風險則以

行人被迴轉車輛撞擊的致死風險最高，而行人在車輛離開路口和行人剛進入

行穿線的方向時被撞的致死風險最高，如何降低車輛離開路口的速度，以及

左右轉駕駛人視線的障礙，是降低行人事故風險及嚴重度的重要關鍵。 

在影響行人受傷部分關鍵因子部分，行人在五岔路口發生事故，頭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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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風險最高，行人穿越具窄式中央分隔島的道路，因事故而頭頸部受傷

的風險也最高，行人穿越超過 6 車道的路口時，事故致多數傷的風險也較高。

而直行車和迴轉車也較容易造成行人的頭頸部受傷。 

在年齡的部分，高齡者發生事故致死率和頭頸部受傷的風險較其他年齡

層高。行人被大型車撞擊的致死風險也最高，但對於行人受傷部分的影響，

並無顯著差異。 

5.2 建議 

基於本研究的發現，顯示路口道路的幾何配置，對於行人事故的頻次和

傷害的嚴重度，都有顯著的影響，為降低車輛與行人事故的頻次，建議三車

道以上道路，臨近路口部分應調整車道的寬度，並設置行人穿越時的庇護空

間(島)，且避免窄式分隔島的設置，同時退縮行穿線位置，配合劃設槽化線，

規範行車軌跡，並提供左右轉車輛儲車空間，避免左右轉車輛的視線死角，

同時藉由車道寬度的縮減，降低車輛臨近行穿線的行車速率，應可減少行人

事故的頻次，並降低行人致死和頭頸部受傷的風險。 

目前員警記錄當事人受傷的狀況，為單一選項，若有多個部位受傷，則

以多數傷紀錄，難以反應實際的受傷情形，如頭腳受傷，和手腳受傷，同樣

記錄為多數傷，難以判定受傷的嚴重程度，資料的參考性降低，建議修訂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記錄內容，在受傷的部位採複選記錄，以呈現實際受傷的狀

況。另本研究採用的死亡資料為警方所記錄的 24 小時內及部分的 30 天內死

亡資料，與實際上 30 天死亡的資料仍有差異，目前雖然交通部已有定期公佈

30 天死亡資料，但尚未將資料回饋到原始資料中，另交通部在串聯衛福部的

資料時，若能將詳細的傷害部位和傷害嚴重程度串聯，並回饋到原始資料，

提供研究人員能進行更精確的事故傷害嚴重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臺北市一年的行人事故資料，部分變項的樣本數較少，以致

在進立迴歸迴模式時，會產生極高的勝算比，如迴轉車撞擊行人的致死風險

是左轉車的 600 倍以上，雖可看出迴轉車對於行人的威脅，但未來研究應增

加行人事故的樣本數，以真實反應迴轉車對行人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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